
桂教科学〔2023〕12 号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关于做好

2023 年下半年广西教育科学

规划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厅属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，根据《广

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（桂教科学〔2018〕15 号）有

关规定，按照工作惯例，决定启动 2023 年下半年广西教育科学

规划课题结题工作，集中受理课题结题申请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次结题申请受理课题的年份为 2018 年度及以后立项未结

题的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以下简称课题）。受理课题的类别

有：资助经费重点课题（A 类）、自筹经费重点课题（B 类）、

自筹经费一般课题（C 类）、委托重点课题，以及除对课题结题

工作已有特别说明（如广西少先队工作专项课题等）之外的其他

专项课题。已申请延期并承诺在本年度完成的课题，在研究期限

内已按照研究计划完成的课题，亦属受理范围。广西教育科学重

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结题工作另文通知，不在此次受理范围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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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果要求

申请结题的课题负责人需提交一套结题材料，材料清单及要

求详见附件 1。原则上，所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均按照立项

公布文件和立项通知书对课题预期成果的要求，验收本课题实际

获得的研究成果，进行结题鉴定。

研究成果应为课题获批立项后、研究期限内的成果，与课题

研究主题无关的材料，不得列入本课题的研究成果。除研究总报

告外，课题负责人至少为一篇研究成果（包括著作、论文、咨政

报告等）的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或独立作者。公开发表的成果应

按要求进行标注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本次结题申请采取网上申请与线下报送并行的形式，未参加

网上申请的课题负责人不得进行线下报送。报送工作需按照相应

流程开展，各级科研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流程及时间节点由各单

位依据本通知要求自行决定，并应对区域内课题负责人予以公

告。

（一）网上申请。

1.网上申请网址。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信息系统

（https://ghkt.gxeduyun.edu.cn/，以下简称“课题管理系统”）

是本次结题申请的唯一官方网络平台。

2.网上申请流程。网上申请结题需依次完成如下流程：

（1）请使用课题负责人的账号密码登录课题管理系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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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申请。如课题负责人暂无账号，则需先如实选择所在单位、

填写本人基本信息进行账号注册后，再登录操作。不得使用课题

组成员的账号进行网上申请操作。

（2）请课题负责人认真阅读结题操作流程（附件 2），按

照流程正确填写课题基本信息（特别是课题类别），完整上传结

题材料，并在完成全部操作步骤后，及时提交至上一级科研管理

机构进行审核。

（3）各设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或教育科学规划办、各高等

学校在课题管理系统中开展本区域自筹经费一般课题（C 类）结

题材料的审核与提交。其中，具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委托管

理授权的受托单位，可在课题管理系统中对 C 类课题进行评审，

将评审意见及结题材料提交至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

室复审，也可不在本级进行评审而直接提交上一级评审。其他未

获授权的单位，不得在本级进行评审，需在课题管理系统中将材

料完整的 C 类课题直接提交上一级评审。其他类型的课题各科研

管理机构无需在系统中进行提交操作。通过课题管理系统提交至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所有材料，均视为已获各级

科研管理机构审核同意的材料。

3.网上申请时间。课题管理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8

日 10:00 至 10 月 20 日 23:59，各课题负责人、各设区市教育科

学研究所或教育科学规划办、各高等学校需在此时段内通过课题

管理系统完成所有申请和报送流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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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线下报送。

1.线下报送程序。各高等学校、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的课题

需先报学校科研管理机构审核确认，再由学校科研管理机构统一

提交至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市

县所属单位和学校的课题采用三级审核报送制度，第一级为课题

负责人所在单位（如学校），第二级为市级科研管理机构（如各

设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或教育科学规划办），第三级为广西教育

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各级科研管理机构要严格审核材料内

容，签署明确意见，并将统一收集的材料和《课题结题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纸质版一并提交至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直接受理个人线下报送，亦

不返还已收到的材料。

2.线下报送时间及地址。各设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或教育科

学规划办、各高等学校、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报送时间为 2023

年 10 月 16 日—20 日（以材料报出邮戳时间为准）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报送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69 号自治区教育厅办

公楼 1709 室广西教育科学规划办，邮编：530021；收件人：岑

俐、何佳、玉芸芸，电话：0771—5815396。

四、结题鉴定

本次结题鉴定方式为专家会议鉴定，由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

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从科学性、创新性、规范性、难易程度、

应用价值等五个方面对各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等级分类评价，根

据专家意见，综合确定各课题研究成果的结题鉴定等级。鉴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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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。

第一次结题鉴定等级为不合格者，可在一年内的集中受理结

题申请时重新申请鉴定。第二次结题鉴定仍为不合格者，终止课

题。逾期不申请二次鉴定又未说明理由者，视为放弃第二次鉴定

权利，终止课题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本次集中受理课题结题申请工作中，广西教育科学规

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向课题组收取任何费用，各课题组也无需进

行现场答辩。

（二）完成课题结题鉴定后，鉴定等级将统一发文公布。各

课题负责人可自行登录课题管理系统，查看本人课题的鉴定结

果。

（三）研究周期未满一年的课题，原则上不受理结题。凡被

终止或者撤项的课题，原则上不再受理结题。各级科研管理机构

要严格把关，不接受在受理范围之外的课题结题申请。

附件：1．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材料要求

2．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网上申请结题操作流程

3．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汇总表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（代章）

2023 年 7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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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材料要求

课题研究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按照本要求准备和报送 1 套结

题材料，该材料需有包含内容完全一致的纸质版和电子版。

一、纸质版结题材料清单

纸质版材料用于线下报送，要求 A4 纸双面印制、左侧装订，

装入硬纸皮档案袋中，复制《结题申请书》的封面作为档案袋的

封面。纸质版材料清单及叠放顺序如下：

1.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原件。要求正确填

写申请书内容，含有签字盖章。结题申请书中的研究总报告系本

课题研究成果的主件，要求格式规范、论证科学、逻辑严谨，原

则上字数不少于 1 万字（预期成果另有要求的除外），重复率（总

文字复制比）不超过 20.00%；此处查重报告只需粘贴含有重复率

的简明报告即可。

2.课题研究总报告的完整查重报告复印件。推荐使用中国知

网个人查重服务。

3.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》原件或复印件。要

求提供申报时填写的申请评审书，含除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

组办公室之外的所有签字盖章。若原件遗失，可自行协商本区域

科研管理机构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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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课题立项通知书复印件。要求提供立项时广西教育科学规

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给课题组的立项通知书复印件，如无立项

通知书或批复，则可提供公布本课题立项时的通知文件复印件。

5.课题变更申请表。包括课题负责人、所在单位、课题名称

等事项的变更，含有签字盖章。如已获准批复，请提供变更批复

的复印件。如无变更则不提供。

6.其他研究成果及附件。包括研究期间发表或出版的与本课

题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研究论文、著作、教材、报告等材料，已

完成的其他类型的预期研究成果材料，阶段性成果获奖或被采纳

的相关证明，以及课题开题论证、中期检查等过程管理材料。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返还纸质版材料。《结

题申请书》《申请评审书》《课题变更申请表》及过程管理材料

等表格，可登录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

（https://jykxghb.gxeduyun.edu.cn）的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
二、电子版结题材料提交说明

电子版材料与纸质版材料内容应完全一致，电子版材料用于

网 上 申 请 时 上 传 至 广 西 教 育 科 学 规 划 课 题 管 理 信 息 系 统

（https://ghkt.gxeduyun.edu.cn），无需另外刻录光盘提交。

在申请结题时，每个课题需在课题管理系统内的 5 个位置分

别上传相应的文件，具体操作步骤详见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

网上申请结题操作流程》，上传说明简述如下：

1.在“直接申请结题”中的“申报申请书”处，上传《广西



— 8 —

I

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》，需为有签字盖章的扫描件，PDF

格式，文件数量 1 个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。

2.在“直接申请结题”中的“论证活页”处，上传课题立项

通知书扫描件（如无，可提供公布本课题立项时的通知文件复印

件），PDF 格式，文件数量 1 个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。

3.在“结题申请”中的“结题申请书”处，上传《广西教育

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，需为有签字盖章的扫描件，PDF 格

式，文件数量 1 个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。

4.在“结题申请”中的“查重研究总报告”处，上传研究总

报告的完整查重报告原件，PDF 格式，文件数量 1 个，文件大小

不超过 10M。

5.在“结题申请”中的“研究成果及附件”处，上传其他研

究成果及附件，ZIP 格式压缩包，文件数量 1 个，文件大小不超

过 100M。压缩包内包括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

Word 版、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》Word 版、课题

变更申请表（如有则提供，不限格式）和其他研究成果及附件（不

限格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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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号找回。

（2）身份证号和所在单位信息在注册之后就不可修改，请

谨慎、如实填写。其他信息可在登录账号后点击页面右上方“用

户信息”处进行修改。

（3）课题负责人在注册时需正确选择所在单位。点击词条

右侧“>”逐级找到课题负责人当前所在单位名称，点击单位名

称前的小圆圈“○”选中，选中后单位名称显示为蓝色。如未能

找到当前所在单位或单位名称有误或对应上级课题管理单位有

误的，请与广西教育科学规划办联系。

三、申请结题

未通过系统申报获批立项的课题申请结题时，需逐一完成填

写课题基本信息、上传立项阶段材料、上传结题阶段材料、将结

题材料提交至上一级共 4 个步骤，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

→“直接申请结题”完成前两个步骤，点击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结

题申请”完成后两个步骤。通过系统申报获批立项的课题申请结

题时，请直接点击“结题申请”进入，从上传结题阶段材料这一

步骤开始。

1.填写课题基本信息

1.1 基本信息填报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直接申请结题”进入，点

击界面的“基本信息填报”按钮，弹出课题基本信息的填写，带

“*”为必填项：课题名称、关键词、课题类别、学科分类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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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类型、预期成果、所属系统、所在地市、摘要等，填写完后点

击右下角“保存”按钮。
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请填写申请结题的课题最终确定的课题名称。

（2）请对照课题立项通知书或公布文件，正确选择课题类

别。若因课题类别选择错误而导致结题材料不能通过系统正确提

交的，后果由课题负责人自负。

（3）课题基本信息仅能由课题负责人填写和修改，一经提

交后，课题负责人及所有科研管理机构均无法进行修改操作，请

谨慎填写。

1.2 当前课题组成员信息填写

（1）新增

请在课题基本信息填写保存后，再继续填写课题组成员信

息。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出现当前登录人信息即课题负责人信息，

补齐相关信息后点击“保存”，再次点击“新增”按钮添加课题

组成员，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“保存”，课题组成员添加完成。

（2）编辑

勾选需要编辑信息的课题组成员，点击“编辑”按钮，在弹

框内修改信息再点击“修改”，即可保存新编辑的信息。

（3）删除

勾选需要删除的课题组成员，点击“删除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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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成员排序

将鼠标光标移至需要改变顺序的课题组成员姓名上，按住鼠

标左键进行拖动更改成员排序。
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请先保存课题基本信息，再填写课题组成员信息。

（2）当前用户填报的课题，默认为该课题负责人，可对课

题进行修改和管理，不能变更为其他课题负责人。请该课题当前

课题负责人注册账号进行课题信息填报。

（3）请正确填写课题负责人的通讯地址和手机号，以便后

续纸质结题证书的寄送。

（4）直接申请结题时填写的课题组成员为当前最终确定的

课题组成员。填写课题组成员前需征得本人同意。请按照确定的

顺序正确填写课题组成员的姓名。

2.上传立项阶段的材料

2.1 保存立项阶段材料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直接申请结题”，在列表

中勾选要上传材料的课题，点击“上传材料”按钮，在“申报申

请书”中上传 PDF 格式、大小不超过 10M 的《申请评审书》（含

签章的原件扫描件），在“论证活页”中上传 PDF 格式、大小不

超过 10M 的课题立项通知书或立项公布文件扫描件，在“直接申

请结题”中请不要上传论证活页。完成上述材料的上传后，点击

“保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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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提交立项阶段材料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直接申请结题”，在列表

中勾选已保存立项阶段材料的课题，点击“提交申请”，在弹出

对话框中，正确填写课题编号（当中英文字符全部为大写），选

择该课题批次名称“结题—2023 年下半年集中受理结题”，点

击“确定”，即提交了本课题已保存的立项阶段材料。

注意事项：

请确认课题基本信息、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信息、课题

立项阶段的材料正确和完整后，再进行“提交”操作。该阶段的

材料一经“提交”，课题负责人及所有科研管理机构均不可对其

进行修改。

3.上传结题阶段的材料

3.1 选择结题方式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结题申请”，在课题列表

中勾选已上传立项阶段材料的课题，点击“填写结题申请”。本

次结题方式选择“集中受理结题”，结题时间选择 2023 年 11 月

30 日，点击“保存”。

3.2 保存结题阶段材料

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结题申请”，在课题列表

中勾选状态为“待结题”字样的课题，点击“上传材料”。上传

的材料分别为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（PDF 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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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1 个，大小不超过 10M）、研究总报告的查重报告全文（PDF

格式文件 1 个，大小不超过 10M）、其他研究成果及附件（ZIP

格式压缩包 1 个，大小不超过 100M）。
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《结题申请书》需上传含签章的原件扫描件。

（2）查重研究总报告需上传本课题研究总报告的查重报告

全文，重复率（总文字复制比）不超过 20.00%，推荐使用中国知

网个人查重服务。

（3）结题阶段只能上传一个其他研究成果及附件压缩包，

压缩包内需包含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申请书》Word 版、

《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》Word 版、课题变更申请

表（如有则提供，不限格式）和其他研究成果及附件（不限格式）。

请课题负责人谨慎精选成果材料。

4.将结题材料提交至上一级

上传材料完成后，预览检查材料情况，确认文本清晰度、信

息无误且无需修改后，勾选状态为“待结题”的课题，点击“提

交”按钮，完成申请结题操作，将材料提交至上一级。课题状态

显示“待结题审批”字样，说明材料提交成功。材料一经“提交”，

不可撤回修改。

注意事项：

自筹经费一般课题（C 类）的课题负责人，请留意提醒本设

区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或教育科学规划办或所在高等学校，及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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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材料提交上一级评审。

四、查看结题鉴定结果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集中受理结题的课

题鉴定后，将结果报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核，确认无误

后予以公布。课题负责人可以点击左侧菜单栏“课题管理”→“结

题申请”，双击课题信息列表，在弹出页面下方可以查看课题“生

命周期”，横向拖动生命周期至课题结题阶段，可以查看下载结

题证书盖章扫描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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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汇总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

联系电话： 日期：

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联系地址及电话

本表格可根据需要自行加行。请各单位统一收集整理后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

报送至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
